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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指派

本所律师叶可安、黄启发（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本所律

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

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

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发

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要求对公司本次会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查验并发表法律意

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律师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

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第九届董事会召集，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4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二）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4年4月29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以公告形式刊登了

《关于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据此，公司董事会已就会议召开二十日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股东。 会议通知内

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一）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签名表、身份证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名。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已在公司制作的签名表上签名。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均为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三）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4年5月21日下午14:00在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韶钢B1001会议室如期召开，

公司董事长吴琨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及资料均已提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4年5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4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五）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网络投票有效期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总计16

名。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

（一）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14日。 经查验，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

名，代表股份1,283,623,8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582%。 经核查，上述股东均为股权登记日深圳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16名，代表股份17,192,76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3％，通过网络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资格，其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二）出席及列席会议人员

除上述公司股东外，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

监事张刚先生、高级副总裁李怀东先生、邵林峰先生、郭亮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已向大会请假。 本所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据此， 本所律师认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表决了会议公告中列明的议案，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监票、计

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统计结

果。 据此，在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根据表决结果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审议情况如下：

（一）《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95,502,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14％；反对5,098,70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0％； 弃权21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890,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1097％；反对

5,098,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354％；弃权21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49％。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二）《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95,502,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14％；反对5,098,70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0％； 弃权21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890,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1097％；反对

5,098,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354％；弃权21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49％。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三）《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295,502,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14％；反对5,098,70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0％； 弃权21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890,1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1097％；反

对5,098,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354％；弃权21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49％。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四）《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95,502,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14％；反对5,098,70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0％； 弃权215,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890,1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1097％；反

对5,098,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354％；弃权21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49％。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五）《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5,717,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80％；反对5,098,70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106,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646％；反对

5,098,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35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六）《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83,645,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00％；反对15,849,86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85％； 弃权1,32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6％；反对15,

849,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249％；弃权1,3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75％。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七）《2024年金融衍生品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5,717,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80％；反对5,098,70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106,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646％；反对

5,098,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35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八）《2024年度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5,717,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80％；反对5,098,70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106,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646％；反对

5,098,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35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九）《2024年度基建技改项目投资框架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5,717,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80％；反对5,098,70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106,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646％；反对

5,098,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35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十）《关于对外捐赠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5,717,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80％；反对3,777,80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04％； 弃权1,32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106,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646％；反对

3,777,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579％；弃权1,3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75％。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经见证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______________

胡铁军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

叶可安

______________

黄启发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717� � � �证券简称：中南股份 公告编号：2024-22

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1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上午9:15至2024年5月21日下午3:00中的

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 ； 下午

13:00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B1001会议室。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琨宗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14日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0人，代表股份 1,300,816,651� �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53.6675� �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 人， 代表股份 1,283,623,8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2.9582�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6� 人，代表股份 17,192,761� �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7093� � %。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除上述公司股东外，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

监事张刚先生、高级副总裁李怀东先生、邵林峰先生、郭亮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已向大会请假，北京市中

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叶可安、黄启发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见证。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方式审议了相关议案，并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郭明文先生、谢娟女士、邢良文

先生 2023年度述职报告，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95,502,0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14� � ％；

反对 5,098,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0� � ％；

弃权 215,900�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6�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

决情况：

同意 11,890,153�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097� � ％；

反对 5,098,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354� � ％；

弃权 215,900�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49� � ％。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95,502,0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14� � ％；

反对 5,098,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0� � ％；

弃权 215,900�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6�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

决情况：

同意 11,890,153�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097� � ％；

反对 5,098,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354� � ％；

弃权 215,900�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49� �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95,502,0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14� � ％；

反对 5,098,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0� � ％；

弃权 215,900�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6�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

决情况：

同意 11,890,153�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097� � ％；

反对 5,098,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354� � ％；

弃权 215,900�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49� � ％。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95,502,0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14� � ％；

反对 5,098,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0� � ％；

弃权 215,900�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6�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

决情况：

同意 11,890,153�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097� � ％；

反对 5,098,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354� � ％；

弃权 215,900�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49� � ％。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95,717,9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80� � � ％；

反对 5,098,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0� � ％；

弃权 0�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

决情况：

同意 12,106,0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646� � ％；

反对 5,098,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354� � ％；

弃权 0�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83,645,8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800� � ％；

反对 15,849,8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85� � ％；

弃权 1,32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5� �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

决情况：

同意 3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6� � � ％；

反对 15,849,861�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249� � ％；

弃权 1,32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775� � ％。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金融衍生品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95,717,9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80� ％；

反对 5,098,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0� � ％；

弃权 0�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

决情况：

同意 12,106,0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646� � ％；

反对 5,098,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354� � ％；

弃权 0�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预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95,717,9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80� ％；

反对 5,098,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0� � ％；

弃权 0�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

决情况：

同意 12,106,0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646� � ％；

反对 5,098,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354� � ％；

弃权 0�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基建技改项目投资框架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95,717,9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80� ％；

反对 5,098,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0� � ％；

弃权 0�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

决情况：

同意 12,106,0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646� � ％；

反对 5,098,7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354� � ％；

弃权 0�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对外捐赠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95,717,9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80� � � ％；

反对 3,777,808�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05� � ％；

弃权 1,32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5� �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

决情况：

同意 12,106,0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646� � ％；

反对 3,777,808�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579� � ％；

弃权 1,32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775� �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 叶可安、黄启发 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中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083� � � � � � � � � �证券简称：*ST博信 公告编号：2024-032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朱家湾街8号姑苏软件园B3栋16层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578,8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903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长王伟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长王伟先生、独立董事杨永民先生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杨

国强先生、职工代表董事李新勇先生、独立董事刘丙刚先生、谭春云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副

董事长陈旭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包志炜先生、职工代表监事王琴女士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监事

会主席鲁云亮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胡建凯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总经理李新勇先生、财务总监冯晓钢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133,794 94.6171 4,441,000 5.3778 4,100 0.005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133,794 94.6171 4,441,000 5.3778 4,100 0.005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133,794 94.6171 4,441,000 5.3778 4,100 0.005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133,794 94.6171 4,441,000 5.3778 4,100 0.005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133,794 94.6171 4,441,000 5.3778 4,100 0.005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109,294 94.5874 4,469,600 5.4126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109,294 94.5874 4,469,600 5.4126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261,194 95.9823 3,313,600 4.0126 4,100 0.0051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236,694 95.9527 3,342,200 4.047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198,200 4.2685 4,441,000 95.6431 4,100 0.0884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

度的议案》

173,700 3.7408 4,469,600 96.2592 0 0.0000

7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173,700 3.7408 4,469,600 96.2592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4年度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1,325,600 28.5486 3,313,600 71.3630 4,100 0.0884

9

《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1,301,100 28.0210 3,342,200 71.979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士皓、钱韫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113� � � � �证券简称：联测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9

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通常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四楼第二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普通股股东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7,700,78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7,700,7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264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26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赵爱国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何平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670,787 99.8916 30,000 0.108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670,787 99.8916 30,000 0.108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670,787 99.8916 30,000 0.108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670,787 99.8916 30,000 0.108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670,787 99.8916 30,000 0.108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66,564 98.4181 30,000 1.5819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670,787 99.8916 30,000 0.108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670,787 99.8916 30,000 0.1084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649,899 99.8162 30,000 0.1083 20,888 0.0755

10、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670,787 99.8916 30,000 0.1084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670,787 99.8916 30,000 0.108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1,821,226 98.3794 30,000 1.6206 0 0.0000

6

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1,821,226 98.3794 30,000 1.6206 0 0.0000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1,800,338 97.2511 30,000 1.6205 20,888 1.12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5、6、9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9、10、11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6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赵爱国、郁旋旋、黄冰溶、李辉、张辉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骆沙舟 纪宇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48 证券简称：ST世龙 公告编号：2024-018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世龙，证券代码：

002748）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4年5月17日、5月20日及5月21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现将有关

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披露了《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和《关

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 2024年5月15日，公司收

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和2020年年

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相关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2024年4月30日发布并施行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新旧规则适用的

衔接安排第七条，公司股票自2024年5月17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ST）。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为公

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控股股东发送的核实函及回函

特此公告。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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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票质

押式回购交易部分股份提前购回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茂津先生、陈克

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34,03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3.36%；

● 本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茂津先生将其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61,500,000� 股提前

购回，本次提前购回的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2.33%，占公司总股本的 4.30%；

● 本次提前购回后，陈克春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2,300,000股，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65%，占公司总股本的0.86%。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21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李茂津先生通知，获悉其办理了部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部分提前购回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的情况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初始交易日期 到期购回日期 实际购回日期 质权人 交易数量（股）

李茂津 2024年1月18日 2025年1月18日 2024年5月20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1,500,000

2、本次股票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李茂津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股） 61,500,000

质权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2.3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30%

解除质押时间 2024.05.20

持股数量 275,358,000

持股比例 19.2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如未来基于个人需求拟进行股权质押，公司将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

本次解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本次解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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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茂津 275,358,000 19.26 61,500,000 0 0 0 0 0 0 0

陈克春 58,677,000 4.10 12,300,000 12,300,000 20.96 0.86 0 0 0 0

刘振东 53,229,000 3.72 0 0 0 0 0 0 0 0

徐广友 96,255,000 6.73 0 0 0 0 0 0 0 0

尹九祥 92,496,000 6.47 0 0 0 0 0 0 0 0

陈广岭 56,490,000 3.95 0 0 0 0 0 0 0 0

朱美华 45,768,100 3.20 0 0 0 0 0 0 0 0

于洪岺 46,868,500 3.28 0 0 0 0 0 0 0 0

徐秀清 6,695,500 0.47 0 0 0 0 0 0 0 0

徐福鑫 6,695,500 0.47 0 0 0 0 0 0 0 0

徐福洋 6,695,500 0.47 0 0 0 0 0 0 0 0

合计 745,228,100 52.12 73,800,000 12,300,000 1.65 0.86 0 0 0 0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5�月 21�日

证券代码：600576� �证券简称：祥源文旅 公告编号：临2024-031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1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价格不高于8.69元/股（含），回购股份

金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不高于人民币6,000万元（均含本数）,所回购股份将用于减少公司注册

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相关

规定，现披露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5月16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

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4年5月16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祥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394,158,357 36.93

2 浙江祥源实业有限公司 214,679,958 20.11

3 陈发树 37,585,893 3.52

4 徐海青 23,386,800 2.19

5 张杰 23,197,600 2.17

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动漫游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470,102 1.17

7 北京天厚地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589,701 0.99

8 上海恒基浦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恒基浦业节节高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610,920 0.90

9 杭州拱墅国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8,960,573 0.84

10 朱雀基金－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陕煤朱雀新经济产业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620,268 0.81

二、2024年5月16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流通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无限售流通比例（%）

1 浙江祥源实业有限公司 214,679,958 31.89

2 陈发树 37,585,893 5.58

3 徐海青 23,386,800 3.47

4 张杰 23,197,600 3.45

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动漫游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470,102 1.85

6 北京天厚地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589,701 1.57

7 上海恒基浦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恒基浦业节节高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610,920 1.43

8 杭州拱墅国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8,960,573 1.33

9 朱雀基金－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陕煤朱雀新经济产业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620,268 1.28

10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23,100 1.24

特此公告。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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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

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近日，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安徽知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知道科技” ）收到合肥东部新城核心区综合管理办公室发放的企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1,000万

元，补助目的为奖励知道科技的制造项目在肥东县完成注册，补助形式为现金补助。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的类型，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1,000万元，计入当期损益。

上述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损益及资产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报备文件

1、补助相关文件；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山子高科 股票代码：000981� �公告编号：2024-035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为了让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等情况，加强公司与

投资者的沟通互动，公司拟定于2024年5月28日下午15:00-16:00召开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度的经营业绩、财务状况、战略规划等相关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召开时间：2024年5月28日（星期二）15:00-16:00

召开方式：网络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会人员：董事长兼总经理叶骥先生、财务总监陆燕女士、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喻凯先生、独立

董事杨央平先生及其他相关人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 平台（http://irm.cninfo.com.cn/）在线参与本次业

绩说明会。

（二）为了做好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工作，本公司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广

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27日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会议联系人邮箱，公司将在本

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喻凯、麻菱珂

电话：021-50590985

邮箱：000981@sensteed.com

特此公告。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